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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
丽水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废止有关招标投标文件的通知

市直各有关单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公管办：

为进一步规范全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评标劳务报酬支

付，市公管办 2019年 1月 4日印发的《关于规范丽水市工程建设

项目评标劳务报酬的意见》（〔2019〕1号）与《浙江省综合性评

标专家库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（浙发改公管〔2021〕240号）中的

评标劳务报酬少部分内容不相符，经研究，决定废止我办于 2019

年 1月 4日印发的《关于规范丽水市工程建设项目评标劳务报酬

的意见》（〔2019〕1号）文件，请认真抓好落实工作。评标劳务

报酬全市统一按（浙发改公管〔2021〕240号）文件中的标准执

行。

附件：关于规范丽水市工程建设项目评标劳务报酬的意见

丽水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2023年 12月 29日

丽公管办〔2023〕15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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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ZJKC02-2018-0017

丽水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
关于规范丽水市工程建设项目评标劳务报酬的

意见

各县（市、区）公管办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印发<浙江省综合性评标

专家库管理办法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浙发改法规〔2014〕645号）

文件的精神，为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必须招标项目评标劳务报酬

支付工作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丽水市建设工程项目评标工作劳

务报酬标准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评标劳务报酬

根据浙发改法规〔2014〕645号文件规定，评标专家的劳务报

酬由招标人负责支付，不得由其他个人或单位代替支付。评标劳

务报酬由招标人⒆迟于评标结束后 24小时内支付。评标劳务报酬

丽公管办〔2019〕1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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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评审费、交通费、误工费三部分。

（一）评审费。

评标时间从评标通知规定的评标开始时间起算，到提交评标

报告结束，不足 30分钟的，按 30分钟计算；超过 30分钟不到 1

小时的，按 1小时计算（具体见丽水市工程建设项目评标专家劳

务报酬支付标准对照表）。

（二）交通费（含往返费用）。

按评审专家的实际区域和评标专家往返路途的里程计算（具

体见丽水市工程建设项目评标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标准对照表）。

（三）误工费。

按每人每天 100元发放，不足半天的按半天计算，不足 1天

的按 1天计算（具体见丽水市工程建设项目评标专家劳务报酬支

付标准对照表）。

二、其他注意事项

（一）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应在评标专家抽取申请表中注

明评标劳务报酬标准，评标劳务报酬相关信息编入抽取短信中告

知评标专家。

（二）评标专家名单抽取确定之后，评标专家均为在丽水市

行政区域内的，应在 1小时 30分后 24小时内开始评标，有评标

专家在丽水市行政区域之外的，应在 2小时 30分后 24小时内开

始评标。因评委迟到 30分钟及以上的，可以只发放交通费（不再

发放评审费、误工费），当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可马上予以补抽。

（三）评标前一天或当天因为评标原因需要安排专家住宿的，

参照丽水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《丽水市财政局关于调整市级行政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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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单位工作人员差旅费有关规定的通知》（丽财行〔2016〕218

号）和《丽水市财政局关于转发浙江省机关工作人员差旅费管理

规定的通知》（丽财行〔2017〕195号）的标准，按每人 340元/

天发放。

（四）除上述规定外，不再重复计取其它费用。评标专家完

成评标工作，但按上述标准计算，市域内评标专家评标劳务报酬

低于 400元的，按每人 400元执行。市域外评标专家评标劳务报

酬低于 800元的，按每人 800元执行。

（五）因故取消评标、延期评标的，对因未能及时通知、已

到评标现场的专家，招标人应给予交通费（往返一次）、误工费等

补偿。

（六）专家在完成评标工作领取评标劳务报酬时，应填写姓

名、身份证号并签字留档，以备查验。

（七）评标专家应当服从现场监督，遵守评标纪律，认真评

审，杜绝无故拖延时间。评标中途需要休息的，休息时间不计入

评标时间。

（八）若发生评标劳务报酬纠纷，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向当

地公共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反映情况，由公共资源管理委员会

办公室协调处理。

（九）若评标专家存在《评标专家不良行为认定与记录暂行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浙招标专家〔2014〕41号）规定的第十一条情形

的，索要超过上述标准评标劳务报酬的，或者因评标劳务报酬纠

纷怠于履行评标义务，扰乱评标秩序的或者索要本意见规定以外

好处或财物的，由当地公共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会同行业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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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部门现场对专家进行不良行为记录。

（十）若招标人未按本意见支付评标劳务报酬的，评标专家

或相关部门均可向当地公共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反映情况，经

核实后，由公共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协调处理。

（十一）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在丽水全市范围内施行。

附：丽水市工程建设项目评标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标准对照表

丽水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2019年 1月 4日



- 6 -

丽水市工程建设项目评标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标准对照表

评审费

基础标准 因故回避的
项目开标后即宣布流标且尚

未进行评审的

同一项目因非评审错

误原因导致，由原评标

委员会进行复评的

同一项目因专家评审

错误导致，由原评标

委员会进行复评的

150元/小时.每人 100元/每人 100元/每人 200元/每人 不予支付

往返

交通费

市本级或
县（市、区）本级

市内、市外跨区域

50元/每人

50km以内 50-100km以内 100km以上 200km以上 300km以上 400km以上 500km以上

100元/每人 200元/每人 300元/每人 400元/每人 500元/每人 600元/每人 700元/每人

误工费

基础标准

具体以评审实际时间和评标专家往返路途实际时间计算

100元/每天.每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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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府办、驻市委办纪检监察组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。

丽水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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